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缔约方会议 
第十八届会议 
2012年 11月 26日至 12月 7日，多哈 

议程项目 11(a) 
与资金有关的事项 
长期融资工作方案 

  长期融资工作方案 

  主席的提案 

  决定草案 -/CP.18  

  长期融资工作方案 

 缔约方会议， 

 忆及《公约》第四条和第十一条， 

 并忆及第 1/CP.13 号决定(巴厘岛行动计划)、第 1/CP.16 号决定和第 2/CP.17
号决定， 

 确认长期融资工作方案对根据第 2/CP.17 号决定争取在 2012 年以后调动更
多气候变化资金作出的贡献， 

1.  注意到长期融资工作方案研讨会联合主席的报告；1  

2.  决定将长期融资工作方案延期一年至 2013 年底，以便在发达国家缔约方探
索如何通过有意义的缓解行动和透明的执行方式，从公共、私人和替代来源调动

更多气候资金，在 2020 年之前达到每年调动 1,000 亿美元的过程中，为它们提

  

 1 FCCC/CP/2012/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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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信息，以及在各缔约方加强扶持环境和政策框架，以推动调动并在发展中国家

有效部署气候资金的过程中，为它们提供信息； 

3.  请缔约方会议主席为以上第 2 段所指工作方案指定两名联合主席，其中一名
来自发展中国家缔约方，一名来自发达国家缔约方； 

4.  请联合主席向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汇报工作方案的结果； 

5.  请各缔约方以及《公约》之下的专题机构和专家机构结合长期融资工作方案
研讨会的报告，在 2013 年 3 月 21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关于长期融资问题的意
见，以便秘书处编写一份资料文件，供工作方案联合主席审议； 

6.  请常设委员会提供专家投入，为执行工作方案提供支助； 

7.  决定长期融资工作方案应公开和透明； 

8.  商定继续实施《公约》中评估和审查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应对气候变化及其负
面影响的资金需要的当前程序，包括明确调动这些资源的备选办法，以及这些资

源的充分性、可预见性、可持续性和可获得性。 

     

 


